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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新的历史时期，村民自治是农村民主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理论认 

为民主而公正的社会选择的前提条件是不存在的。本文将中国村民自治纳入博弈论的分析框 

架，构建了村民自治的合作与重复博弈理论分析框架，证明了中国村民自治这种民主而公正的 

社会选择是可能实现的，利用攀枝花村民自治的相关数据验证了理论模型的结论的合理性并就 

中国村民自治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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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轫于2O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村民自治是中国政治 

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20多年来，在国家制度供给 

和农民自发创造的推动下，中国村民自治实践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对中国农村甚至于整个国家政治发展和经济 

社会的全面进步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民主选举是村民 

自治的本质特征。当备选对象在三个以上时，社会对备选 

对象的选择就会出现不一致的结果，或者说得不到相应的 

社会福利函数，即阿罗不可能定理。森在 “无限制定义 

域”和“弱帕累托性质”这两个难以挑剔的假设之外，认为 

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其他条件实际上可以被归结为以下三种 

信息约束：(1)用于决定社会偏好的个人福利信息最多可 

以以排序的方式加以表示；(2)不同个人的福利信息之间 

是没有联系的(效用的人际比较不可行)；(3)不能利用无 

关选项的信息(无关独立性条件)。经过豪尔绍尼、纳什、 

森、黄等经济学家的研究 ，【2 表明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本质的 

确可以用严格的信息约束来加以概括，但经过森、黄、德 · 

安斯普雷蒙德和杰沃斯、罗伯茨等深入的研究，发现阿罗不 

可能定理三种约束条件中的(1)和(2)是没有现实依据的， 

或者只是现实的一种极端情形。 

近年来，我国学者运用多种理论和方法对村民自治进 

行了研究，【3 但这些研究都难以证明中国村民自治的内在 

机理，还无法论证中国村民自治能否实现民主而公正的社 

会选择。本文将中国村民自治纳入博弈论的分析框架，构 

建村民自治的合作与重复博弈理论分析框架，用以证明中 

国村民自治在本质上是可能实现民主而公正的社会选择 

的。同时用攀枝花村民自治的相关数据验证理论模型及其 

结论。 

一

、 村民自治合作与重复博弈理论分析 

(一)基本假定 

1．关于村民偏好的假定 

我们假设中国村民是理性经济人，具有如下特征：一 

是他们进行任何重要选择之前都要进行成本一收益计算，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二是他们不仅追求短期利益最大 

化，而且追求长期利益最大化；三是他们能意识到合作带 

来的更大利益，并且当他们或者见到别的村民从合作中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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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大经济、社会利益时，他们便会产生强烈的继续合作 

或参加合作动机和行为。 

2．关于村长偏好和凝聚力因子的假定 

由于村长身份的双重性，我们从两个方面对村长的行 

为动机进行假设。 

(1)村长偏好的假定。村长作为政治生活中的人， 

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具有如下特征： 

一 是理性经济人；二是要努力实现上级政府经济发展的目 

标，即追求其所管理的村级组织的GDP增长、利润的最 

大化，实现总量目标，以此向上级获取更多的政治支持； 

三是追求其所带领村的村民人均 GDP、人均利润的最大化 

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以此获取更多的选民的支持。 

(2)村长凝聚力因子的假定。一个候选人要当选为 

村长，他必须凝聚相当数量的村民以得到足够的选票，凝 

聚的村民数量是可数的、可比的。能否凝聚一定数量的村 

民决定于村民的素质、村长个人的素质和能力，而村长素 

质越高、能力越强则凝聚力越强。 

3．关于信息的假定 

在中国农村这个熟人或半熟人的社会中，人们对候选 

人的观察是长期的，信息是比较充分的，并且信息在村民 

之间是传递的和相互影响的。 

(二)村民合作博弈的理论分析框架 

村民选举村长的目的是多元的，其决策因素也是复杂 

的，但为了对村民民主选举的本质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我们把对村民选举村长的决策因素简化为单一的经济因 

素。从村民作为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村民选举村长的主 

要 目的是在村长的带领下能够改善其生产经营状况，改变 

单个农户参与市场竞争的弱势地位，提高其农业生产收 

益。要实现上述目标，农户的生产组织方式存在替代选 

择，一是独立进行生产决策，包括其所有资源的配置决 

策；二是在村长的带领下进行有组织的、规模化的生产。 

显然地，农户在第一种生产经营模式下，小农户在农业生 

产过程中的内在风险是难以规避的，而在第二种生产组织 

模式下，农业生产的内在风险和市场风险可以通过规模化 

经营而得到较好的规避，从而使其收益增加。也就是说， 

单个农户更愿意有一个组织能够帮助他们克服单个农户参 

与市场竞争的不足，这是村民选举村长和村委会在村民民 

主决策体系中存在的基础。在村民民主选举过程中，村民 

选谁而不选谁，也就是说村民的可选择范围决定了村民民 

主选择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将村长选举产生的环 

境假设为非竞争和竞争性，而在竞争性环境下产生的村长 

存在着更大的内在激励和外在的约束，能够产生更大的社 

会收益，带给村民更多的经济利益。竞争意味着在一个自 

然村落中存在着多个候选人参与村长的选举，受选举法对 

村长产生条件的刚性规定的约束，只有获得多数票的人才 

能担当村长的职务，由此可见首次获得选举胜利是候选人 

的综合素质。受任期规定的影响，村长的连任就由一次性 

博弈演化成为重复性博弈，而能否连任决定于其在任期内 

的行为表现和在一个自然村落中能够胜任村长候选人的多 

少，任期内经济发展得好，连任的可能性就越大。村庄的 

发展可以用村庄整体GDP、利润、人均产量、人均 GDP 

作为衡量指标，上述指标既是民主选举绩效的判定指标， 

也是村长能否连任的依据。如果一个村庄出现村长连任现 

象，那么该村的GDP、利润、人均产量、人均 GDP在纵 

向上就会有所提高，横向上较别的可比较的村庄发展得 

更快。 

二、实证分析 

本文所选择数据来源于对攀枝花村民自治情况的调 

查。我们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区县12个乡镇的3O个 

行政村近三届 (1999--2007年)的村民自治相关情况进 

行了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23份，样本有效率为 

76．7％；同时通过随机方式人户调查了村民 1000人，回 

收有效问卷939份，样本有效率为93．6％。 

(一)村民参与选举并投某候选人票的影响因素数据 

统计分析 

我们针对村民参与各届换届选举并投某候选人票的影 

响因素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数据统计显示，在 “能代表 

村民利益，带领大家致富发展”、“熟人、亲戚、朋友”、 

“本家族人”、“看其他人投他的票”及 “其他”5个影响 

因素中，选择 “能代表村民利益，带领大家致富发展” 

这个投票影响因素的村民最多，并呈逐届显著增长的趋 

势，而选择其他影响因素的村民人数增加不显著或在减 

少，具体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影响村民投票选举某候选人因素统计表 

影响因素 

能代表村 民利益，带 届数 熟人
、 亲戚、朋友 本家族人 看其他人投他的票 其他 领大家致富发展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2001届 647 68．90％ l17 12．46％ 71 7．56％ 57 6．O7％ 47 5．0l％ 

2004届 677 72．1O％ l18 12．57％ 55 5．86％ 40 4．26％ 49 5．22％ 

2007届 701 74．65％ l24 13．21％ 22 2．34％ 42 4．47％ 50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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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某候选人是否 “能代表村民利益，带领大家致 

富发展”是影响村民参与选举并投其票的最重要影响因 

素，而其他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这验证了我们对村民偏 

好的基本假定，即村民在自治选举中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 

化的理性经济人，他们的行为是经济导向的。由此可见， 

经济基础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村民自治的发展，当村 

民在村民自治中通过凝聚、合作得到实际利益时，他们便 

会更加积极地参与选举并投票，这是使村民自治得到进一 

步发展的重要动力。 

同时，从以上数据统计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候选 

人当其有能力带动村民发展致富时，村民在投票时选他的 

可能性在增加，这也验证了我们对村长凝聚力因子的基本 

假定，即一个候选人必须有能力凝聚相当数量的村民以得 

到足够的选票，从而才能当选村长，并且随着候选人素质 

能力的提高，村民被凝聚的可能性就越大。 

(二)对村民合作与重复博弈选举村长的数据分析 

为验证在合作与重复博弈下，综合素质高、能力突出 

而且工作成绩明显的候选人能够因凝聚人数最多而再次当 

选，我们选取攀枝花市 30个行政村 1999年至2007年跨 

四届的村民自治问卷中的村民人均纯收入与村长连任数据 

进行验证分析。在验证过程中，对于综合素质高、能力突 

出且工作成绩明显的特征选用人均纯收入增长率进行量 

化，同时在本论文中根据各村委会主任是否连任 (nee) 

这一变量将30个行政村划分为两个独立样本，当Ree=1 

时为一组独立样本即村委会主任连任的行政村，当Ree= 

0时为另一组独立样本即村委会主任不连任的行政村，通 

过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两独立样本之间人均纯收入增长率 

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进而判断人均纯收入增长率的高低是否 

影响村民对村委会主任的选择。 

在划分两独立样本的基础之上，对 1999年至2007年 

三届村民自治的具体变量进行设定，即Reel=1为2001 

届村委会主任连任，Ree2=1为2004届村委会主任连任， 

Ree3=1为2007届村委会主任连任；Reel=0为2001届 

村委会主任不连任，Ree2=0为2004届村委会主任不连 

任，Ree3=0为2007届村委会主任不连任；GR1为 1998 

年至2000年间的人均纯收入增长率，GR2为2001年至 

2OO3年间的人均纯收入增长率，GIB为2004年至2006年 

间的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同时提出以下几点假设： 

H10：GR1直接影响2001届村委会主任是否连任，即 

2001届村委会连任与不连任的两独立样本之间 GR1存在 

显著差异； 

Hl1：GR1不影响2001届村委会主任是否连任，即 

2001届村委会连任与不连任的两独立样本之问 GR1不存 

在显著差异； 

H20：GR2直接影响2OO4届村委会主任是否连任，即 

2O04届村委会连任与不连任的两独立样本之间 GR2存在 

显著差异； 

H21：GR2不影响2004届村委会主任是否连任，即 

2004届村委会连任与不连任的两独立样本之间GR2不存 

在显著差异； 

H30：GR3直接影响2O07届村委会主任是否连任，即 

2007届村委会连任与不连任的两独立样本之间GR3存在 

显著差异； 

H31：GR3不影响2007届村委会主任是否连任，即 

2007届村委会连任与不连任的两独立样本之间GR3不存 

在显著差异。 

具体的t检验结果如表2至表7所示： 

表2 Group Statistics 

Reel N Mea“ Std． Deviation Std．Error Mean 

l 14 ．166094 ．1029320 ．O275O97 

GR1 

O 9 ．149593 ．o687886 ．o229295 

表2是两个独立样本的基本描述统计量，可以看出根 

据2001届村委会主任是否连任而划分的两个独立样本的 

平均值存在一定差异，但该差异是否具有显著性则需要进 

一 步通过t检验进行说明。 

表3 Independent Samples Test 

Levene，8 Tegt for E- 
quality ofVariances t—teatfor Equali~ofMeans 

95％ Comqdotw~ Interv~ of 

Sig． MeaII Std．Em r 
F Sig． t df the Difference 

(2一tailed) Diffel~llee Differe,nee 
Lower Upper 

Equal variances as— 
5．943 ．024 ．422 21 ．025 ．O165O1 ．O39O68 一．0547446 ．0977472 

sumed 

GR1 

Equal variances 
． 46l 20．925 ．029 ．016501 ．035813 一．0579914 ．09o9l940 

not assu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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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3的t检验结果，首先分析两总体方差是否相 

等的F检验。该检验的F统计量的观察值为5．943，对应 

的概率P值为0．024，此时显著性水平为O．o5，由于概率 

P值小于O．05，所以认为两总体的方差存在显著差异，应 

当选择 Equal variances not assumed的t检验结果。可以看 

出t统计量的观测值为 0．461，对应的双尾概率 P值为 

0．029，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认为两总体的均值存 

在显著差异。 

通过两独立样本t检验可以看出按照2001届村委会主 

任是否连任进行划分的两个独立样本，其人均纯收入增长 

率 (GR1)存在显著差异，同时村委会主任连任的 14个 

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的平均数高于村委会主任不连任的9 

个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进一步表明正是农村人均收入的 

增加推动了村民对村委会主任是否连任的选择，也即是农 

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对村委会主任连任起到明显的帮助作 

用，因此验证了假设 H10的成立而否定假设 Hll。 

我们对2004届、2007届村委会主任是否连任进行的 

同样的检验，得到表4和表5、表 6和表7，从其中的数 

据可以得到假设 H20、I430的成立而否定假设 1-121、1-131 

的结论。 

表4 Group Statistics 

Ree2 N Mean Std． Devlation Std．Error Mearl 

l 14 ．187452 ．O747916 ．O199889 

GR2 

0 9 ．183857 ．O761453 ．0253818 

表 6 Group Statistics 

Ree3 N Mesn Std．Deviation Std．Error MeaIl 

1 11 ．295l89 ．1039854 ．o3l3528 
GR3 

O 12 ．281350 ．0672426 ．0194113 

表5 Independent Samples Test 

Levene，日Test for E． 
t—testforEquMi~ofMeans 

qu8lity of Variances 

95％ Confidence Interval of 

Sig． Mean Std．EITOr 
F Sig． t df the Difference 

(2一tailed) Difference Difference 
Lower Upper 

Equal val"iances as— 
．329 ．572 ．112 21 ．016 ．o03594 ．032176 一．O633193 ．o705080 

sumed 

GR2 

Equal variances 
． 111 16．981 ．017 ．0o3594 ．032308 一．O645748 ．0r717635 

not aBsumed  

表 7 Independent Samples Test 

Levene 8 Test for E． 
t—testfor Equalityof Means 

quali~ofVariances 

95％ Confidence Interval of 

Sig． MeaIl Std．E1TOt 
F Sig． t df tlle Differenee 

(2一tailed) D rence Difference 
Lower Upper 

Equ al Val'iB$1C~ as— 
2．592 ．122 ．382 21 ．032 ．013839 ．036192 一．O614264 ．O891O45 

sumed 

GR3 

Equ al val'ianecs 
． 375 16．881 ．037 ．013839 ．036875 一．映珏oo31 ．O916812 

not assumed 

综上所述，根据攀枝花市30个行政村1999年至2007 

年三届的村民自治问卷人均纯收入与村长连任数据所进行 

的独立样本T检验，证明了假设 H10、I-I20与tt30的成 

立。表明了在合作与重复博弈下，综合素质高、能力突出 

而且工作成绩明显即实现村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增加的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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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人能够因凝聚人数最多而再当选，反之综合素质低、能 

力差且工作成绩差即引起人均纯收入增长率降低的候选人 

会因凝聚人数减少而不能当选。这也进一步证明了经济基 

础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村民自治的发展，当村民通过 

凝聚、合作得到实际利益时，便会积极地参与选举并投 



票，为村民在合作与重复博弈中选出最优的候选人当村长 

提供了可能。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中国村民自治作为一个循环往复的实践与认识过程，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随着村民对自治选 

举合作利益认识的不断升华，对被选举人的能力、素质认 

识的不断深化，在合作与重复博弈下，民主而公正的社会 

选择是可能实现的，中国村民自治具有 良好的发展前景。 

选用攀枝花村民自治的相关数据，对合作与重复博弈模型 

及其理论基础、基本假设进行了验证，验证结果基本符合 

我们的假定，表明民主而公正的社会选择——中国村民自 

治之民主选举具有现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也表明， 

民主而公正的社会选择——中国村民自治之民主选举在本 

质上是可能实现的。但要实现通过民主选举大道实现村民 

自治的政策目标，必须以农村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从提 

高村长及村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发展经济的能力；培育 

村民的合作、和谐、共赢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文化，构 

建村民自治进一步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建立合理的村民 

利益表达和传导机制；加强对村民自治民主选举过程的指 

导和监督四个方面为村民自治创造经济、社会、文化和制 

度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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